
老
人
安
發
機
繕
申
請
立
索
與
經
營
之
研
窕
蔡
宏
進

且
每
t
r
E
E
E

志
旦
、
斗
刷
一
百

一
、
研
究
緣
起

筆
者
鑑
於
臺
灣
人
口
老
化
日
趨
嚴
重
，
國
民
平
均
年
齡
逐
漸
提
高
，
社

會
結
構
與
生
活
型
態
也
多
有
改
變
，
未
來
不
斷
增
加
的
老
人
，
由
家
庭
外
機

構
養
護
的
必
要
性
及
可
能
性
將
再
增
加
，
亦
即
老
人
安
養
問
題
日
趨
嚴
重
。

各
地
區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如
雨
後
春
筍
般
，
處
處
林
立
，
且
諸
多
未
經
合
法
立

案
。

國
內
琨
有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共
近
八
百
家
，
其
中
尚
未
立
案
者
有
六
百
餘

家
，
造
成
老
人
安
養
之
困
擾
與
危
機
。
因
此
政
府
對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經
營

困
境
與
輔
導
需
求
亟
需
了
解
，
以
期
對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之
經
營
與
輔
導
，
擬

具
具
體
可
行
方
案
，
建
議
決
策
單
位
採
行
。

政
府
會
一
再
宣
示
，
在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十
八
日
前
必
須
完
成
立

案
，
否
則
將
強
制
拆
除
。
惟
實
際
上
至
大
限
時
日
止
，
大
多
數
未
立
案
者
仍

未
能
通
過
或
提
出
申
請
立
案
。
政
府
若
真
強
行
拆
除
，
機
構
中
老
人
的
去
處

也
必
有
問
題
，
乃
再
延
六
個
月
的
緩
衝
期
。
屆
時
改
以
主
動
輔
導
的
對
策
而

非
消
極
取
締
。
輔
導
的
目
的
在
使
這
些
機
構
能
健
全
的
行
使
功
能
並
不
生
危

險

A
7後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設
立
與
運
作
將
成
為
社
會
上
的
一
種
重
要
組
織

與
制
度
。
此
種
機
構
或
制
度
必
需
要
有
良
好
的
經
營
與
運
作
，
否
則
對
於
許

多
老
人
及
其
家
人
都
很
不
利
，
全
社
會
的
人
也
將
很
不
幸
。
為
使
老
人
安
養

機
構
有
良
好
的
經
營
及
運
作
效
果
，
有
必
要
使
其
全
面
合
法
化
。
在
現
階
段

政
府
有
關
單
位
最
必
要
輔
導
的
目
標
是
使
其
全
部
合
法
，
當
全
部
合
法
之

後
，
也
應
使
每
個
機
構
都
能
有
良
好
的
經
營
與
運
作
。
但
實
際
上
並
非
每
個

機
關
都
能
有
效
經
營
及
運
作
。
故
不
論
從
短
期
或
長
期
看
，
對
老
人
安
養
機

構
的
輔
導
都
是
政
府
的
一
項
重
要
工
作
。
而
政
府
的
適
當
輔
導
方
向
必
讀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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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
助
業
者
減
輕
或
解
決
其
經
營
困
境
並
符
合
其
輔
導
需
求
，
其
道
理
有
如
政

府
輔
導
企
業
或
農
民
一
般
，
目
標
在
能
幫
其
解
決
經
營
上
的
困
境
並
滿
足
其

需
求
。一

一
、
研
究
目
標

面
對
上
述
研
究
緣
起
或
背
景
因
素
，
本
研
究
的
主
要
目
標
在
能
了
解
當

前
臺
灣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申
請
立
案
上
及
經
營
上
的
困
境
，
以
供
政
府
制
定

及
採
行
適
當
輔
導
策
略
之
參
考
依
據
。
更
具
體
的
細
項
研
究
目
標
可
分
成
下

列
兩
點

•. 抖
了
解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申
請
立
案
時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
分
成.. 
L

土
地
方
面
，
立
建
物
方
面
，
1

人
員
方
面
，
4
.資
金
方
面
。
1

交

通
方
面
，
已
手
續
方
面
，

1

經
營
方
面
，
&
其
他
方
面
。

叫
了
解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經
營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分
成
•• 
L

來
自

內
部
方
面
的
，
注
重
對
資
源
的
取
得
與
利
用
方
面
的
。

1

來
自
外
在
環
境

的
，
再
細
分
成
來
自
客
戶
、
鄰
居
及
政
府
。

三
、
預
期
的
發
現
及
效
益

U鬥
預
期
的
發
現

本
研
究
結
果
將
使
研
究
的
諸
項
目
的
都
能
達
成
，
亦
即
對
研
究
目
的
所

指
各
方
面
都
將
有
所
發
現
，
重
要
的
發
現
項
目
及
範
闇
包
括

L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立
案
上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。

Z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經
營
上
所
遭
遇
的
多
方
面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包
括
來

自
資
源
的
取
得
與
利
用
的
，
來
自
顧
客
方
面
的
，
及
存
在
於
其
他
外
在
環
境

條
件
的
等
。

的
預
期
的
效
孟

本
研
究
對
政
府
施
政
上
最
大
的
助
益
是
，
使
社
會
各
界
及
政
府
能
先
了

解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申
請
立
案
及
經
營
上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並
藉
此

了
解
進
而
能
有
效
並
正
確
輔
導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完
成
立
案
並
改
善
經
營
。
使

此
項
機
構
與
制
度
能
健
全
並
有
效
連
作
，
最
後
必
可
提
高
政
府
此
項
施
政
的

效
率
，
也
可
促
進
社
會
的
健
全
發
展
及
增
加
人
民
的
幸
福
。

四
、
與
本
研
究
主
題
相
關
文
獻
之
回
顧

檢
視
以
往
有
關
臺
灣
老
人
安
養
機
關
的
立
案
及
經
營
困
境
的
研
究
為
數

不
多
，
但
少
數
在
期
刊
上
發
表
的
論
文
則
甚
有
助
於
本
研
究
的
構
思
。
其
研

究
的
主
旨
約
可
歸
納
成
數
個
不
同
的
方
面
，
一
是
有
關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設
立

的
背
景
或
客
觀
需
要
方
面
(
謝
高
橋
，
民
八
十
二
;
楊
志
雄
，
民
八
十
二

.. 

陳
燕
禎
，
民
八
十
三
)
，
二
是
有
關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設
立
的
體
制
或
性
質
方
面

(
楊
至
雄
，
民
八
十
一
一
;
陳
政
智
，
民
八
+
一
二
;
郭
登
聰
，
民
八
十
六
)
，
三

是
有
關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立
案
與
未
立
案
之
比
較
或
問
題
方
面
(
黃
村
松
，
民

八
十
一
一.. 

李
美
玉
，
民
八
十
七
)
，
四
是
有
關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影
響
或
後
果

方
面
(
陳
政
智
，
民
八
十
一
一
;
蔡
啟
源
，
民
八
十
六
;
劉
梅
君
，
民
八
十

六
)
。
這
些
文
獻
的
主
旨
或
課
題
與
本
研
究
都
有
直
接
或
間
接
的
關
聯
，
故
可

供
作
本
研
究
之
參
考
依
據
。
本
研
究
乃
從
中
找
出
探
討
的
新
焦
點
。

五
、
基
本
理
論
與
假
設

村
基
本
理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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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民
主
法
治
的
社
會
與
國
家
，
任
何
事
業
都
要
合
法
化
，
目
前
臺
灣
的

法許

，多
社老
會人
對安
於養
導機
生構

機尚

情未
11') A 

至是
lE 化

驅主
務木

者
功 r

告且
很故

有府
需使

要 E
故締
A 封r
q J/r 

理除
的的

處方

理
方
法
是
使
其
合
法
化
與
功
能
化
，
但
任
由
這
些
機
構
連
作
，
並
不
能
保
證

可
以
達
成
全
面
合
法
化
與
適
當
運
作
，
故
有
需
要
給
予
適
當
輔
導
。

適
當
輔
導
工
作
的
原
則
與
方
向
，
除
考
慮
社
會
整
體
的
利
益
外
，
也
必

須
顧
及
業
者
的
立
場
與
考
慮
，
雖
不
必
也
不
應
完
全
順
從
其
願
望
與
要
求
，

但
也
不
能
不
了
解
與
考
慮
幫
其
解
決
困
難
，
並
幫
其
達
成
某
種
程
度
的
願

望
。
考
慮
及
此
，
政
府
為
能
有
效
適
當
輔
導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業
者
順
利
完

成
立
案
，
並
有
效
適
當
經
營
，
必
先
能
了
解
其
經
營
的
困
境
及
輔
導
需
求
，

做
為
規
劃
輔
導
策
略
與
辦
法
的
依
據
。
本
研
究
的
動
機
及
主
要
目
的
即
在

此
。

叫
假
設

參
照
上
述
的
基
本
理
論
，
本
研
究
提
出
下
列
幾
個
重
要
假
設

L
臺
灣
許
多
老
人
安
聲
機
構
業
者
在
經
營
上
要
達
成
政
府
要
求
立
案
的

標
準
有
相
當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。
即
使
立
案
後
在
經
營
上
也
還
會
遭
遇
困
難
及

問
題
。
其
困
難
與
問
題
情
形
與
安
養
機
構
條
件
不
同
有
關
。

之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業
者
在
經
營
上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的
種
類
繁

多
，
約
可
分
成
來
自
山
機
構
內
部
方
面
，

ω
來
自
客
觀
方
面
，
及
ω
來
自
外

在
環
境
方
面
。
其
經
營
上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情
形
與
安
養
機
構
的
條
件
有
關
。

占
川
、
霞
側
門
這
筆
直
徑
直
與
性
質

仆
鬥蒐
集
經
過

本
研
究
所
用
資
料
約
可
分
成
兩
大
方
面
，
一
為
文
獻
上
己
呈
現
的
資

料
，
包
括
各
種
數
量
的
及
意
見
的
。
第
二
為
調
查
與
訪
談
資
料
。
共
訪
問
百

餘
位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業
者
。

本
研
究
在
臺
灣
地
區
內
分
散
調
查
與
訪
問
樣
戶
。
訪
問
資
料
的
蒐
集
係

透
過
使
用
問
卷
調
查
及
深
入
訪
談
的
方
法
得
來
。
在
進
行
抽
樣
調
查
之
前
先

瞭
解
了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數
量
與
分
布
。

本
研
究
調
查
內
容
將
酒
蓋
研
究
目
的
的
範
圍
，
以
各
項
研
究
目
的
當
為

問
卷
綱
要
。
所
問
問
題
兼
顧
可
當
為
統
計
量
化
之
用
的
結
構
式
問
題
及
可
深

表一當前全臺灣及各縣市立案及未立案老人安養

機構數量

主r-'主~ 基 臺 桃 新 新 苗 臺 臺 彰 F扭隔主 雲蘭 隆 北 園 竹 竹 栗 中 中 1t 林
縣 市 縣 縣 市 縣 縣 市 縣 縣 縣

立案 5 6 8 1 4 2 5 7 9 7 2 

未立案 22 16 86 46 8 7 4 30 31 39 18 7 

~、至ðt 27 22 94 47 12 9 9 37 32 48 25 9 

嘉 嘉 臺 臺 高 屏 臺 花 澎 臺 高雄市
j仁b1h 

義 義 南 南 雄 東 東 蓮 湖 北
市 縣 市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市 計

立案 5 O 3 10 21 6 3 4 1 38 61154 

未立案 5 18 23 31 22 37 7 6 155 4 623 

í% 至口↓l 10 18 26 41 43 43 10 10 2 193 10 777 

入
了
解
事
實

真
相
的
開
放

式
問
題
。

樣
本
的
分
布

分
散
在
全
省

多
個
縣
市
，

資料來源-各縣市政府

從
老
人
安
養

機
構
的
業
主

中
選
取
。
樣

本
對
象
以
各

機
構
的
權
責

代
表
人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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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，
不
能
獲
得
時
，
則
以
業
務
經
營
者
為
代
替
。

本
研
究
全
程
時
間
共
六
個
月
，
由
民
閏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起
至
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止
。

。
臺
灣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數
量
及
分
布
性
質

臺
灣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數
量
及
分
布
是
了
解
此
種
機
構
的
經
營
困
境
與

輔
導
需
求
的
重
要
基
本
資
料
。
由
是
本
研
究
乃
由
蒐
集
此
種
基
本
資
料
做

起
。
分
向
內
政
部
及
各
縣
市
政
府
蒐
集
立
案
及
未
立
案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數

量
、
名
稱
及
地
址
，

一
方
面
藉
以
了
解
未
立
案
問
題
的
程
度
，
另
方
面
也
當

作
進
一
步
抽
樣
訪
問
的
母
群
體
資
料
。
先
就
從
各
縣
市
政
府
所
蒐
集
到
的
全

臺
灣
及
各
縣
市
立
案
及
未
立
案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數
量
列
如
表
一
。

從
上
表
資
料
可
看
出
至
令
全
臺
灣
未
立
案
的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共
六
二
三

家
，
約
為
立
案
者
的
四
倍
。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分
布
相
當
廣
泛
普
及
，
每
縣

市
都
有
，
以
大
都
會
所
在
的
縣
市
的
數
量
尤
多
。
各
縣
市
中
最
多
者
為
臺
北

市
，
其
次
是
臺
北
縣
。
惟
高
雄
市
雖
為
第
二
大
都
市
，
但
在
市
轄
範
圍
內
，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數
量
不
多
，
未
立
案
及
立
案
者
共
僅
十
家
。

本
研
究
也
從
內
政
部
蒐
集
到
一
本
一
九
九
九
年
民
意
版
的
臺
聞
地
區
長

期
照
護
機
構
名
冊
，
此
名
冊
中
並
附
有
各
縣
市
長
期
照
護
機
構
按
類
別
統
計

的
數
量
。
政
府
長
期
養
護
機
構
的
類
別
共
分
為
七
類
，
即

ω
居
家
護
理
，
ω

護
理
之
家
，

ω
日
間
照
護
，
仙
安
養
/
養
護
機
構
，

ω
身
心
障
礙
福
利
機

構
，
附
縣
府
主
辦
居
家
服
務
，
及
的
日
間
托
老
服
務
等
。
此
七
類
長
期
照
護

機
構
所
照
護
的
對
象
可
能
不
全
為
老
人
，
但
老
人
畢
竟
是
最
重
要
的
照
護
對

象
。
就
各
縣
市
不
同
類
別
的
長
期
照
護
機
構
數
量
列
如
表
二
。

叫
阿
拉
受
訪
樣
戶
之
行
政
區
域
分
布

表二當前臺灣各縣市各類別長期照護機構的數量

縣市 居家 發理 日間 安養/贅護 身心障礙
縣府主辦居家股務 日間托老服務

jjlj 護理 之家 照護 機稽 福利機構
(有者21縣市: (有者10縣市: 合計

無者3縣市) 無者14縣市)

合計 208 74 18 112 133 545 
宜蘭縣 7 5 1 5 3 有 無 21 
基隆市 4 3 。 2 O 有 無 9 
臺北縣 14 1 2 8 13 有 無 38 
桃園縣 12 O 1 2 17 有 有 32 
新竹市 3 1 I 1 3 有 有 9 

新竹縣 7 。 。 2 5 有 有 14 
茵栗縣 9 2 。 3 7 有 無 21 
畫畫中市 12 5(2) 1 6 4 有 有 28 
聲中縣 12 3 2 1 5 有 無 23 
南投縣 9 4 2 4 3 有 無 22 
雲林縣 5 2 。 2 2 有 有 11 
嘉義市 5 2 。 3 2 有 有 12 
嘉義縣 3 。 。 。 1 有 無 4 
臺南市 5 2 。 4 3 有 無 14 
臺南縣 7 z 。 6 10 無 無 25 
窩蜂縣 15 9 1 7 2 有 有 34 
屏東縣 12 O 2 3 有 有 18 
聲東縣 6 O 。 3 5 有 無 14 
花蓮縣、 15 2 l 4 4 有 無 26 
澎湖縣 4 2 O 1 I 有 無 8 
登北市 16 6 4 38 33 有 有 97 
高雄市 25 22 2 6 7 有 有 62 

金門縣 I 。 1 。 無 無 2 
連江縣 。 O 1 。 無 無 1 

資料來源:內政部社會司，臺闊地區長期照護機構名冊， (一九九九年民眾版) ，頁一至一二四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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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研
究
實
際
共
訪
問
一
O
六
戶
，
在
抽
樣
的
考
慮
上
因
感
各
機
構
位
置

相
當
分
散
，
訪
員
到
達
不
易
，
乃
不
全
用
實
地
訪
問
方
法
，
而
採
兼
用
郵
寄

訪
問
及
實
地
訪
問
的
方
法
。
原
則
上
將
受
訪
樣
戶
遍
布
全
臺
灣
，
包
括
都
市

與
那
村
，
且
原
則
上
使
各
縣
市
的
樣
本
能
大
致
依
母
群
體
比
例
分
配
，
惟
因

郵
寄
受
訪
的
回
應
未
能
控
制
，
未
回
應

表三本研究受訪樣戶的地理分布

縣 且"..苟 基 薑 桃 新 新 苗 L口A 臺 彰 南 譬~

市 蘭 隆 北 園 竹 竹 栗 中 中 化 投 林

53U 縣 市 縣 縣 市 縣 縣 市 縣 縣 縣 縣

樣本數 3 3 30 O 3 。 3 6 4 7 2 2 

縣 嘉 嘉 臺 臺 I蜀 屏 臺 花 在宜2，5 臺 局 A E司

市 義 義 南 南 雄 東 東 蓮 湖 北 雄

別 市 縣 市 縣 縣 縣、 縣 縣 縣 市 市 計

樣本數 5 O 18 3 3 O O 10 2 106 

者
為
數
不
少
，
最
終
實
際
蒐
得
樣
本
資

料
的
地
域
分
布
並
不
完
全
依
母
群
體
分

配
的
比
例
分
布
，
將
樣
戶
分
布
情
形
列

如
表
三
。剛

受
訪
者
的
人
口
及
社
會

經
濟
性
質

有
關
資
料
蒐
集
方
法
與
過
程
部
分

已
將
本
研
究

-
O
六
位
受
訪
樣
戶
所
在

縣
市
別
列
表
說
明
。
其
中
以
位
於
臺
北

縣
市
及
臺
南
縣
者
為
數
最
多
，
除
其
母

群
體
原
也
相
對
較
多
外
，
也
因
曾
派
訪

員
至
兩
地
直
接
訪
問
之
故
。
有
些
縣
份

未
有
受
訪
樣
戶
，
其
中
有
者
是
因
為
獲

縣
，
有
者
則
因
為
其
數
量
不
多
，
如
澎
湖
縣
。
於
此
再
對
所
登
記
的
負
責
人

得
其
安
養
機
構
資
料
太
遲
，
如
桃
園

有
受
訪
者
的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居
住
地
點
的
城
那
性
質
，
及
其
在
老
人
安
養
機

構
中
的
職
位
等
四
種
性
質
說
明
於
後

L
性
別

回
答
本
研
究
問
卷
樣
戶
的
性
別
分
配
相
當
平
均
，
男
女
約
各
一
半
，
其

中
男
性
五
十
二
位
，
占
四
十
九
﹒
一
%
'
女
性
共
五
十
四
位
，
占
五
十
﹒
九

%
。
事
實
上
母
群
體
中
安
養
機
構
所
登
記
的
負
責
人
男
女
性
都
有
，
回
答
問

卷
者
也
以
在
機
構
中
的
主
要
負
責
人
為
多
。

之
年
齡

在
一
O
六
位
樣
戶
中
對
年
齡
變
數
有
提
供
資
料
者
共
有
一
O
二
位
，
其
平

均
年
齡
為
四
四
﹒
二
四
歲

。
年
齡
最
高
者
為
七

0
歲

，
最
低
者
為
二
十
一

歲
。
全
部
樣
戶
中
有
二
十
五
%
在
三
十
八
歲
以
下
，
五
十
%
在
四
十
四
歲
以

下
，
七
十
五
%
在
五
十

一
歲
以
下
。

1
居
住
地
點
的
城
鄉
特
性

將
樣
戶
所
居
住
地
點
分
成

ω
都
市
ω
鄉
鎮
街
或
市
郊
及

ω
鄉
村
等
三

類
，
訪
問
的
結
果
以
都
市
者
最
多
，
共
有
六
十
人
，
占
五
+
六
﹒
六
%
'
次

多
者
是
鄉
鎮
或
市
郊
，
共
有
二
十
八
人
，
占
二
十
六
﹒
四
%
，
以
居
住
在
鄉

村
地
區
者
最
少
，
共
僅
十
八
人
，
古
十
七
%
。

4
.

職
位

就
受
訪
者
在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中
的
職
位
看
，
共
有
三
種
可
能
，
一
是
主

要
負
責
人
，
頭
銜
包
括
董
事
長
、
總
經
理
、
主
任
、
院
長
等
，
二
是
負
責
人

的
家
屬
，
即
負
責
人
之
配
偶
、
子
女
或
其
他
親
屬
，
一
二
是
受
聘
僱
的
經
營

者
，
包
括
經
理
人
、
職
員
、
護
士
或
僱
工
等
。
其
中
由
僱
工
回
答
問
卷
的
可 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一258一月六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能
性
較
少
。
此
外
也
有
兼
有
兩
種
以
上
身
分
者
。
以
被
聘
僱
者
身
分
回
答
問

卷
者
大
部
分
都
經
負
責
人
授
權
。
就
回
答
問
卷
者
的
身
分
別
列
舉
如
下
;
其

中
為
主
要
負
責
人
者
共
七
十
六
人
，
占
大
多
數
，
共
占
七
十
一
﹒
七
%
'
次

多
者
是
被
聘
僱
人
員
，
共
十
七
人
，
占
十
六
﹒
O
%
'
主
要
負
責
人
的
家
屬

者
共
七
人
，
占
六
﹒
六
%
'
兼
有
兩
種
身
分
者
有
五
人
，
占
四
﹒
七
%
，
另

一
人
未
回
答
身
分
。
足
見
多
半
的
主
要
負
責
人
對
於
接
受
訪
問
都
甚
謹
嗔
小

心
，
故
也
都
親
自
回
答
問
卷
上
的
問
題
，
也
因
其
對
於
機
構
的
所
有
事
務
較

清
楚
之
故
。

同
機
構
的
重
要
性
質

本
研
究
對
於
受
訪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從
數
方
面
加
以
了
解
，
將
之
分
析
如

下
L

所
在
地
點

安
養
機
構
設
立
及
分
布
地
點
有
可
能
在

ω
都
市
ω
輝
鎮
街
或
市
郊
及

ω

那
村
等
三
種
不
同
地
方
，
在
本
章
表
三
已
將
各
樣
本
機
構
所
在
的
縣
市
別
加

以
列
舉
，
其
中
分
布
在
各
都
市
者
所
在
地
點
也
必
然
屬
於
都
市
，
而
分
布
在

各
縣
者
則
有
的
位
於
都
市
，
也
有
的
位
於
鄉
鎮
或
市
郊
，
乃
至
鄉
村
地
區

者
。
將
受
訪
樣
戶
所
在
位
置
的
市
鄉
地
理
性
質
列
表
如
下

表
四
樣
本
機
構
所
在
地
理
性
質

都
市
鄉
鎮
街
或
市
郊

五
十
七
二
十
九

五
十
一
二
﹒
八
二
十
七
﹒
四

鄉
村

二
。

十
八
﹒
九

合
計

-
O
六

-OO 

%1 畫

之
全
部
安
養
人
數

安
養
機
構
的
全
部
安
養
人
數
是
表
現
其
實
際
經
營
規
模
的
一
項
重
要
指

標
，
回
答
本
調
查
的
結
果
，
平
均
共
有
安
養
人
數
為
三
十
三
﹒

一
五
人
，
人

數
最
多
者
為
一
八
0
人
。
以
安
養
二

0
人
左
右
者
為
數
最
多
。
其
中
有
二
十

五
%
的
機
構
安
養
人
數
在
十
七
人
以
下
，
五
十
%
的
機
構
安
養
人
數
在
二

五
﹒
五
人
以
下
，
七
十
五
%
的
機
構
安
養
人
數
在
三
十
八
人
以
下
。

1

全
部
床
位
人
數

安
養
機
構
向
政
府
機
關
申
請
立
案
或
登
記
時
，
必
讀
對
其
設
立
的
床
位

有
明
確
的
表
示
。
本
研
究
樣
本
機
構
的
平
均
床
位
為
四
十
八
﹒
八
七
，
約
為

其
實
際
安
養
人
數
的

四
七
倍
，
亦
即
平
均
各
安
養
機
構
接
受
的
安
養
人

數
並
未
額
滿
，
其
安
養
人
數
為
其
可
接
受
人
數
的
六
十
八
%
。
各
安
養
院
床

位
最
多
者
為
三
百
八
十
二
位
，
按
床
位
多
少
的
分
配
是
，
有
七
十
五
%
的
機

構
在
五
O
床
以
下
，
五
十
%
的
機
構
在
三
十
五
床
以
下
，
二
十
五
%
的
機
構

在
二
十
三
床
以
下
。
或
說
在
一
O
O
床
以
上
者
僅
有
七
家
，
占
六
.
六
%
'

在
四
O
|
-
O
O
床
之
間
者
，
共
有
四
十
二
家
，
占
三
十
九
﹒
六
%
'
四
O

床
以
下
者
，
共
五
十
七
家
，
占
五
十
三
﹒
八
%
。

4

全
部
工
作
人
員
數

各
樣
本
安
養
機
構
的
平
均
工
作
人
員
數
為
十
一
﹒
七
六
人
，
最
多
者
為

七
十
二
人
，
最
少
者
為
三
人
。
其
中
有
七
十
五
%
的
機
構
在
十
三
人
以
下
，

五
O
%
的
機
構
在
八
﹒
五
人
以
下
，
二
十
五
%
的
機
構
在
五
人
以
下
。
再
進

一
步
統
計
則
顯
出
有
工
作
人
員
在
十
五
人
以
下
者
，
共
八
十
六
所
，
占
八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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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%
'
工
作
人
員
數
在
十
五
三

0
人
者
共
十
四
所
，
占
+
三
﹒
二

%
'
三
0
人
以
上
者
共
六
所
，
古
五
﹒
七
%
。
若
以
平
均
每
機
關
共
有
安
養

人
數
為
三
十
三
﹒
一
五
人
除
以
每
機
關
平
均
工
作
人
員
數
的
十
一
﹒
七
六

人
，
則
平
均
每
二
﹒
八
二
個
老
人
就
需
投
入
一
個
工
作
人
員
，
投
入
人
力
可

說
相
當
密
集
。
惟
實
際
上
工
作
人
員
中
有
些
是
兼
職
或
掛
名
者
，
故
實
際
投

入
人
力
應
不
如
此
密
集
，
但
所
用
人
力
應
也
不
少
。

1

全
部
建
物
坪
數

另
一
表
示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規
模
的
指
標
是
其
建
物
的
面
積
。
本
研
究
樣

本
機
構
的
建
物
坪
數
平
均
為
三
六
一
﹒
九
四
坪
，
最
大
者
為
五
八
O
O
坪
，

最
少
者
為
三
O
坪
。
其
分
配
的
情
形
是
有
七
十
五
%
在
三
百
六
十
二
坪
以

下
，
有
五
O
%
在
二
O
O
坪
以
下
，
有
二
十
五
%
在
一
二
O
坪
以
下
。
另
一

種
統
計
的
結
果
是
一
O
O
坪
以
下
者
共
二
十
所
，
古
十
八
﹒
九
%
'
一
O
O

二
O
O
坪
者
共
四
十
二
所
，
占
三
十
九
﹒
六
%
'
二
O
O
坪
以
上
者
共
四

十
四
所
，
占
四
十
一
﹒
五
%
。
一
般
位
於
鄉
村
地
方
的
安
置
機
構
坪
數
都
較

大
，
反
之
在
都
市
地
區
的
安
養
機
構
的
坪
數
則
較
小
。

' .. 
訊
設
立
時
間

本
研
究
樣
本
機
構
平
均
設
立
時
間
是
在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中
，
至
本
報
告

行
文
時
的
平
均
設
立
時
間
約
為
五
年
。
就
其
設
立
時
間
分
配
看
，
最
早
設
立

時
間
為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，
而
最
晚
設
立
時
間
為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。
其
中
有
七

十
五
%
的
機
構
設
立
時
間
在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以
前
，
五
十
%
的
機
構
設
立
時

間
在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以
前
，
二
十
五
%
的
機
構
設
立
時
間
在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
以
前
。
再
從
另
一
方
面
看
，
則
在
八
十
年
以
前
設
立
者
共
有
四
+
二
所
，
占

三
十
九
﹒
六
%
，
在
八
十
|
八
十
五
年
間
設
立
者
共
有
四
十
九
所
，
占
四
十

六
﹒
二
%
，
在
八
十
五
年
以
後
設
立
者
共
有
十
五
所
，
占
十
四
﹒
二
%
。
從

安
養
機
構
設
立
的
時
間
看
，
一
般
都
不
很
久
，
可
說
此
種
行
業
是
於
最
近
十

年
之
內
才
較
大
量
興
起
。

1

立
案
狀
況

就
安
養
機
構
立
案
的
種
類
看
，
大
致
可
分
成
立
案
與
未
立
案
兩
種
類

別
，
惟
未
立
案
者
尚
有
三
種
不
同
情
形
，
一
種
是
己
申
請
過
，
但
未
獲
准
成

立
，
另
一
種
是
在
申
請
中
，
還
有
一
種
是
從
未
申
請
過
。
本
來
本
研
究
以
了

解
未
立
案
的
機
構
作
為
輔
導
其
立
案
為
研
究
重
點
，
理
應
以
訪
問
未
立
案
者

為
主
要
對
象
，
惟
研
究
的
另
一
目
的
是
在
瞭
解
安
養
機
構
的
經
營
困
境
以
作

為
輔
導
改
善
的
參
考
，
故
也
訪
問
部
分
已
立
案
的
機
構
，
以
便
瞭
解
立
案
機

構
是
否
也
有
經
營
上
的
困
難
，
並
便
於
作
為
比
較
立
案
機
構
與
未
立
案
機
構

在
經
營
上
困
難
差
異
之
用
，
故
在
本
研
究
所
訪
問
的
安
養
機
構
除
大
部
分
為

未
立
案
者
外
，
也
有
少
部
分
為
己
立
案
者
，
分
配
的
情
形
如
下
。

表
五
樣
本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立
案
與
否
情
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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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申
請
立
案
之
困
難

與
問
題

茲
將
臺
灣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申
請
立
案
時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分
成

共
通
性
的
及
差
異
性
的
兩
方
面
來
說
明

.. 

一
、
共
通
性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目
前
臺
灣
已
設
立
並
營
連
的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中
未
立
案
者
比
己
立
案
者

還
多
，
由
本
研
究
蒐
得
的
資
料
，
迄
今
全
臺
灣
未
立
案
者
共
有
六
百
二
十
三

家
，
已
立
案
者
僅
一
百
五
十
四
家
，
前
者
約
為
後
者
的
四
倍
多
。
政
府
對
未

立
案
的
機
構
，
很
難
加
以
管
理
與
掌
控
。
其
對
委
託
安
養
的
客
戶
而
言
也
較

無
保
障
。
因
此
政
府
方
面
很
希
望
未
立
案
的
機
構
都
能
完
成
立
案
，
以
便
能

輔
導
其
健
全
營
運
，
也
可
對
社
會
大
眾
有
較
好
的
交
代
。
惟
未
立
案
的
老
人

安
養
機
構
不
少
也
都
很
希
望
能
順
利
完
成
立
案
者
，
但
卻
因
申
請
過
程
中
遭

遇
困
難
與
麻
煩
，
以
致
未
能
順
利
完
成
。
本
研
究
的
一

O
六
家
樣
本
老
人
安

養
機
構
中
有
七
十
二
家
(
六
十
七
﹒
九
%
)
之
多
曾
經
申
請
過
，
但
卻
未
能

成
立
者
。
可
見
在
申
請
過
程
中
不
無
困
難
與
問
題
。
在
既
有
受
訪
樣
本
機
構

中
，
也
共
有
七
十
六
家
(
七
十
一
﹒
一
%
)
表
示
在
申
請
立
案
過
程
中
有
遭

遇
困
難
，
究
竟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是
什
麼
?
輔
導
的
政
府
機
構
與
有
意
申

請
設
立
的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對
之
必
讀
有
所
瞭
解
，
才
能
對
症
下
藥
，
使
其
能

有
效
克
服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順
利
通
過
立
案
。
由
是
也
有
助
於
建
立
健
全
的
安

養
機
構
與
制
度
，
使
老
人
能
安
居
在
安
養
機
構
中
，
平
安
生
活
。

仔
細
探
究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向
政
府
申
請
立
案
過
程
中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
與
問
題
並
不
簡
單
，
涉
及
到
許
多
的
方
面
，
也
隱
藏
著
許
多
原
因
。
本
研
究

所
發
現
的
重
要
困
難
與
問
題
大
致
都
與
設
立
老
人
安
養
護
機
關
的
相
關
法
規

有
關
，
這
些
法
規
共
有
五
大
類
，
即
付
社
政
，
叫
衛
生
，
同
地
政/
建
築
法

規
，
倒
消
防
安
全
，
因
其
他
。
就
此
五
方
面
重
新
加
以
合
併
'
配
合
由
受
訪

者
表
示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重
新
歸
併
成
下
列
八
大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即
的
土
地
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叫
建
物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同
人
員
方
面
的
困
難

與
問
題
，
倒
資
金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的
問
交
通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的

申
請
手
續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山
川
經
營
理
念
與
技
術
上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
川
其
他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。
就
這
八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再
詳
加
分
析
說

明
如
下

.. 付
土
地
取
得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設
置
需
要
建
築
物
，
而
建
築
物
則
坐
落
在
土
地
上
。

政
府
對
於
設
置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及
其
他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所
需
基
地
都
有
相
當

細
密
的
規
劃
，
以
致
在
申
請
立
案
時
，
常
會
因
為
土
地
條
件
不
符
合
規
定
而

不
能
通
過
。
在
所
有
樣
戶
中
有
三
十
四
戶
(
三
十
二
%
)
之
多
表
示
在
申
請

立
案
時
，
曾
有
遭
遇
到
土
地
所
有
權
上
的
問
題
，
以
致
不
能
很
順
利
通
過
。

再
者
，
在
取
得
土
地
上
所
遭
遇
的
重
要
困
難
與
問
題
約
可
細
分
成
如
下
數
點

說
明

L

在
鄉
村
地
區
嬰
變
支
農
業
用
她
的
使
用
一
永
容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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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
多
在
鄉
村
地
區
設
立
的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都
設
在
農
業
用
地
上
，
因
不

合
法
，
故
不
能
獲
得
立
案
。

過
去
政
府
對
於
土
地
使
用
的
限
制
規
定
甚
為
嚴
格
，
原
則
上
特
定
農
業

用
地
、
經
辦
竣
農
地
重
劃
之
農
牧
用
地
及
政
府
重
大
投
資
的
土
地
都
不
得
提

供
為
興
建
福
利
事
業
用
地
。
故
較
早
前
設
立
在
農
業
用
地
上
的
老
人
安
養
機

構
都
為
非
法
的
違
建
，
申
請
立
案
時
都
未
能
獲
准
，
故
都
違
法
經
營
。
直
到
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五
月
十
五
日
才
准
許
有
條
件
之
限
制
申
請
，
新
規
定
的
附
帶

條
件
共
有
六
點

.. 

即
ω
土
地
面
積
必
須
在

0
.
五
公
頃
以
下
，

ω
必
須
取
得

鄉
鎮
農
地
重
劃
面
積
已
達
全
部
編
定
農
地
面
積
百
分
之
八
十
以
上
之
資
料
，

ω
必
須
選
擇
於
農
地
重
劃
區
之
邊
錄
土
地
設
置
，
川
圳
必
須
其
有
獨
立
之
供
排

水
系
統
，
污
水
不
得
緊
鄰
農
業
生
產
環
境
部
分
，

ω
不
得
阻
礙
原
有
農
路
之

通
行
，
ω
緊
鄰
農
業
生
產
環
境
部
分
須
設
置
隔
離
綠
帶
或
設
施
，
其
設
置
比

例
不
得
少
於
申
請
面
積
百
分
之
三
十
規
定
，
或
規
劃
配
置
二
十
公
尺
以
上
之

隔
離
綠
帶
之
設
施
。
上
列
各
種
附
帶
條
件
也
相
當
嚴
峻
，
要
獲
通
過
也
不
容

易
。

立
違
規
筷
用
土
地
以
致
申
請
時
一
爪
且
帶
通
過

未
能
通
過
立
案
的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土
地
利
用
上
另
一
不
合
法
的
情
形

是
設
立
在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範
間
內
，
尤
以
北
部
水
源
保
護
區
內
設
立
較
多
。

水
源
保
護
區
多
半
為
山
坡
地
，
政
府
規
定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不
得
設
立
於
此
，

除
顧
及
保
護
水
源
的
清
潔
外
，
也
顧
及
防
止
水
土
的
流
失
。

1

在
都
方
黨
主
一
永a
帶
取
浮
足
夠
寬
大
的
墓
地

按
照
規
定
每
位
老
人
分
配
的
樓
地
板
面
積
，
在
小
型
機
構
為
十
平
方
公

尺
，
約
三
﹒
三
坪
。
大
型
機
構
則
為
二
十
平
方
公
尺
。
而
此
樓
地
板
面
積
並

不
包
括
停
車
空
間
及
員
工
宿
舍
等
。
因
為
都
市
用
地
及
建
物
價
格
昂
貴
二

般
都
市
中
的
小
型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都
不
符
合
此
種
規
定
，
每
位
老
人
分
配
的

樓
地
板
面
積
常
不
及
三
﹒
三
坪
，
因
此
也
不
易
獲
准
成
為
合
法
的
機
構
。

4
“
純
情
昂
食
，
黎
各
使
用
土
地
因
陋
就
蔚
昕
一
爪
易
獲
准
立
索

缺
乏
土
地
的
老
人
安
聲
院
業
者
，
必
須
購
地
或
租
地
建
屋
經
營
，
臺
灣

的
土
地
一
般
都
很
昂
貴
，
必
然
影
響
使
用
者
在
使
用
土
地
上
盡
量
節
省
或
因

陋
就
簡
，
該
留
綠
地
或
防
火
巷
者
未
留
，
或
所
留
寬
度
不
足
，
都
難
獲
得
審

查
通
過
。叫

建
物
規
格
與
品
質
不
能
符
合
規
定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己
設
立
的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申
請
立
案
未
能
順
利
通
過
的
另
一
重
要
原
因

是
建
物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而
重
要
的
建
物
問
題
與
困
難
是
面
積
不
足
及

安
全
不
良
。
就
這
兩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再
細
加
說
明
如
下

.. 

L

建
此
仰
面
帶
末
之

政
府
規
定
小
型
機
構
平
均
每
位
老
人
要
有
十
平
方
公
尺
或
三
坪
多
的
建

物
基
地
，
實
際
上
也
相
當
於
要
有
三
坪
多
建
物
的
空
間
，
不
少
老
人
安
養
機

構
都
以
有
限
坪
數
的
建
物
條
件
容
納
超
額
的
托
養
老
人
，
顯
得
擁
擠
，
受
檢

時
乃
不
易
獲
得
通
過
。
此
種
安
養
機
構
以
在
都
市
中
使
用
公
寓
經
營
老
人
安

養
院
者
最
具
代
表
性
。
本
研
究
樣
本
機
構
中
有
二
十
二
戶
(
二
十
﹒
八
%
)

表
示
有
房
舍
太
少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其
中
有
十
四
戶
，
或
占
二
十
二
戶
的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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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﹒
六
四
%
係
位
於
都
市
者
。

之
達
佩
妙
的
安
全
漸
走
條
件
一
爪
符

有
關
安
養
機
構
的
建
物
不
易
通
過
立
案
的
另
一
重
要
原
因
是
其
安
全
條

件
不
符
。
如
缺
乏
防
火
巷
道
或
防
火
建
材
，
室
內
堆
積
易
燃
之
物
，
缺
乏
防

火
梯
，
或
樓
梯
太
狹
窄
等
。
過
去
曾
有
火
災
燒
死
安
養
院
老
人
的
實
例
，
讓
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對
於
建
物
的
防
火
安
全
設
施
特
別
重
視
。
要
求
水
準
也
提

高
，
不
能
符
合
條
件
以
致
未
能
通
過
立
法
者
也
多
。
建
物
的
缺
乏
安
全
性
除

了
防
火
措
施
不
足
以
外
，
還
包
括
其
他
，
如
照
明
設
施
不
足
，
或
樓
層
太

高
，
鐵
窗
緊
閉
，
地
板
太
滑
等
，
都
使
住
在
其
中
的
老
人
多
一
份
安
全
上
的

問
題
，
其
中
問
題
較
嚴
重
者
也
不
易
通
過
或
安
檢
過
關
，
增
加
了
不
合
法
經

營
的
可
能
性
。

至
於
衛
生
條
件
不
足
的
問
題
，
常
見
通
風
不
良
，
光
線
不
足
，
或
缺
乏

整
理
而
顯
得
髒
亂
等
情
形

。

雖
然
衛
生
條
件
不
如
安
全
條
件
那
麼
密
切
關
係

能
否
通
過
立
案
，
但
衛
生
問
題
不
良
者
也
可
視
為
安
全
設
施
不
良
的
問
題
，

故
也
影
響
立
案
能
否
通
過

。

在
本
研
究
樣
戶
中
自
認
為
房
舍
衛
生
有
困
難
者
有
九
戶
，
古
八
﹒
五

%
。

雖
然
為
數
不
多
，
比
例
也
不
很
高
，
但
此
係
以
自
我
評
估
方
法
而
獲
得

的
結
果
，
如
以
較
嚴
苛
的
客
觀
標
準
來
加
以
衡
量
，
在
此
方
面
有
問
題
者
可

能
更
多
，
比
例
也
將
更
高
。

向
管
理
及
服
務
人
員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需
要
有
足
夠
數
量
、
資
格
與
品
質
的
人
員
給
予
服
務
與

管
理
，
才
能
使
老
人
獲
得
良
好
的
安
養
條
件
，
故
政
府
在
審
查
其
合
法
立
案

條
件
時
，
對
其
服
務
與
管
理
人
員
也
加
以
注
意
。

L

數
量
一
永
存
規
定

依
內
政
部
印
行
的
「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及
八
十
九
年
度
推
廣
社
會
福
利
服

務
補
助
經
費
申
請
補
助
項
目
及
基
準
」
辦
法
中
，
有
關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股

務
費
補
助
標
準
是
日
間
以
每
位
工
作
人
員
服
務
十
五
位
老
人
計
，
夜
間
則
以

每
位
工
作
人
員
服
務
三
十
位
老
人
計
，
而
聘
僱
外
籍
人
員
者
不
予
補
助
。

至
於
對
老
人
養
護
機
構
及
長
期
照
護
機
構
的
服
務
人
員
補
助
標
準
是
日

間
以
每
位
工
作
人
員
服
務
三
位
老
人
計
，
夜
間
則
以
每
位
工
作
人
員
服
務
五

位
老
人
計
。

對
於
上
列
有
關
管
理
及
服
務
人
員
數
量
標
準
並
非
每
個
安
養
機
構
都
能

合
乎
此
一
規
定
與
要
求
，
在
本
研
究
樣
本
機
構
中
有
十
六
所
或
十
五
﹒
一
%

表
示
要
達
此
數
量
有
困
難
，
也
可
能
是
致
使
其
申
請
立
案
不
容
易
通
過
，
或

遲
疑
而
不
及
時
申
請
立
案
的
原
因
之

。
安
養
機
構
未
能
聘
僱
足
夠
數
量
的

管
理
及
服
務
人
員
數
，
有
的
是
因
為
確
實
很
難
聘
僱
，
但
也
有
的
是
為
了
節

省
經
營
成
本
，
刻
意
降
低
或
減
少
工
作
人
員
之
故
。

立
資
格
末
符

有
關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管
理
及
服
務
人
員
資
格
的
條
件
，
政
府
在
經
費

申
請
補
助
項
目
及
標
準
中
也
有
規
定
。
對
於
專
業
人
員
方
面
曾
規
定
國
內
大

專
社
會
工
作
、
心
理
輔
導
、
醫
護
等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且
從
事
相
關
專
業
領
域

者
可
獲
補
助
，
公
立
機
構
補
助
每
月
每
人
兩
萬
四
千
元
，
私
立
機
關
補
助
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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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每
人
六
千
元
。
此
外
對
高
中
職
畢
業
及
園
中
畢
業
且
從
事
直
接
服
務
者
均

可
獲
補
助
。
可
見
政
府
明
確
鼓
勵
各
安
養
機
構
能
有
專
業
人
員
參
與
服
務
。

樣
本
機
構
中
表
示
在
負
責
人
及
管
理
人
員
資
格
方
面
有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
以
致
不
易
通
過
立
案
者
各
有
十
二
所
及
十
四
所
，
占
十
二
﹒
三
%
及
十
三
﹒

一
一
%
'
數
目
與
比
例
雖
不
很
高
，
但
畢
竟
是
有
其
人
。
此
表
示
要
設
立
老
人

安
養
機
構
並
能
順
利
合
法
經
營
，
在
負
責
人
及
經
營
人
員
的
資
格
方
面
還
是

需
要
注
意
慎
重
選
擇
。

1

品
質
一
本
對
一
良
好

安
養
機
構
負
責
及
管
理
人
員
的
品
質
固
然
與
其
數
量
與
資
格
有
關
，
但

並
非
數
量
足
夠
或
資
格
符
合
要
求
就
一
定
保
證
能
有
良
好
的
管
理
或
服
務
品

質
。
又
安
養
機
構
工
作
人
員
的
服
務
品
質
也
不
能
僅
看
負
責
人
及
管
理
者
的

品
質
而
定
，
更
多
的
服
務
人
員
的
服
務
品
質
更
為
重
要
。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
工
作
人
員
的
品
質
上
曾
出
現
有
問
題
與
困
難
以
致
影
響
其
不
易
順
利
通
過
立

案
者
也
有
之
，
惟
數
量
並
不
很
多
，
其
所
佔
比
率
約
與
工
作
人
員
在
資
格
方

面
有
問
題
者
所
佔
比
率
相
近
。

倒
資
金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資
金
是
經
營
各
種
事
業
的
必
備
條
件
之

一
。
要
經
營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，

也
必
須
有
資
金
作
為
基
礎
或
後
盾
。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要
能
通
過
立
案
，
經
營

者
必
先
投
入
資
金
，
用
為
買
地
、
整
地
、
建
屋
、
租
屋
、
充
實
設
備
、
聘
雇

用
人
員
及
工
作
費
用
等
。
如
果
資
金
短
缺
或
不
足
，
則
各
項
合
法
條
件
可
能

無
法
連
成
，
要
通
過
立
案
也
有
困
難
。
一
旦
成
立
了
要
改
進
設
施
與
業
務
，

缺
乏
資
金
也
難
成
事
。
可
見
資
金
確
實
視
為
通
過
安
養
機
構
立
案
及
改
進
其

經
營
成
效
所
不
可
或
缺
的
要
素
。

本
研
究
的
樣
本
機
構
中
表
示
要
通
過
立
案
在
資
金
方
面
遭
遇
問
題
與
困

難
者
共
有
近
半
，
即
四
十
三
﹒
四
%
(
四
十
六
所
)
之
多
。
有
此
困
難
者
比

在
土
地
、
建
物
及
人
員
諸
方
面
有
問
題
或
困
難
者
還
多
，
比
率
也
更
高
。
老
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經
營
者
固
然
也
有
資
金
雄
厚
者
，
或
有
龐
大
事
業
作
為
後
盾

者
，
但
更
多
是
小
本
經
營
的
小
型
機
構
。
多
半
的
經
營
者
以
有
限
的
資
金
或

貸
款
來
經
營
事
業
，
其
在
資
金
方
面
都
相
對
較
有
困
難
與
問
題
。

的
問
交
通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在
本
研
究
樣
戶
中
表
示
為
辦
理
通
過
立
案
在
交
通
條
件
方
面
遇
有
困
難

者
雖
有
，
但
相
對
較
少
，
僅
有
七
所
，
占
六
﹒
六
%
。
安
養
機
構
在
交
通
上

主
要
的
問
題
在
於
缺
乏
安
全
的
聯
外
道
路
。
在
鄉
村
地
區
若
係
設
在
農
地
上

者
則
可
能
要
經
過
他
人
的
土
地
才
能
對
外
交
通
，
在
都
市
中
則
可
能
因
為
巷

道
太
狹
窄
，
以
致
對
外
交
通
不
方
便
也
不
安
全
。
此
種
不
良
的
交
通
條
件
都

不
利
於
通
過
立
案
。

的
辦
理
手
續
上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未
能
通
過
立
案
在
經
營
者
的
立
場
看
，
因
為
辦
理
申
請

手
續
太
過
麻
煩
與
嚴
苛
也
是
重
要
的
原
因
。
就
本
研
究
樣
本
機
構
的
回
應
，

認
為
在
辦
理
申
請
手
續
上
遇
有
困
難
與
問
題
者
也
近
乎
半
數
，
共
有
五
十
二

所
，
古
四
十
九
﹒

% 

申
請
人
在
辦
理
手
續
上
遇
到
麻
煩
與
困
難
者
固
然
有
因
本
身
不
詣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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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，
以
致
準
備
資
料
不
齊
者
，
或
未
按
申
請
辦
法
與
步
驟
，
以
致
被
打
回
票

者
，
但
最
受
申
請
人
不
解
與
不
滿
者
是
辦
理
人
員
對
於
許
多
規
定
的
瞭
解
與

解
釋
也
不
甚
清
楚
，
以
致
讓
申
請
人
不
知
所
措
，
不
知
該
如
何
辦
理
與
申

話
鬧
。基

層
行
政
機
關
接
受
辦
理
的
工
作
人
員
對
於
相
關
法
令
瞭
解
不
足
或
解

釋
不
清
，
固
有
其
不
是
的
地
方
，
但
也
有
其
不
得
己
之
處
。
事
實
上
申
請
設

立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所
牽
涉
的
法
令
十
分
眾
多
，
包
括
地
政
、
建
管
、
消
防
、

社
政
、
衛
生
、
農
業
等
方
面
，
基
層
的
小
公
務
員
很
難
樣
樣
都
了
解
清
楚
。

其
對
不
熟
的
法
令
規
定
，
也
不
敢
貿
然
做
出
回
應
與
決
定
，
推
拖
在
所
難

兔
，
申
請
人
若
要
關
關
都
能
通
過
，
乃
勢
必
要
接
洽
許
多
不
同
的
行
政
單

位
，
難
怪
不
少
申
請
人
都
嫌
手
續
太
過
麻
煩
。

針
對
辦
理
申
請
立
案
的
手
續
麻
煩
與
困
難
一
事
，
業
者
做
了
數
個
建

議.. 

第
一
、
對
於
施
行
細
則
中
不
切
實
際
、
窒
礙
難
行
的
規
定
斟
酌
取
消
或

放
棄
。
第
二
、
建
議
政
府
設
立
單
一
窗
口
，
統
籌
辦
理
，
減
少
申
請
人
奔
走

多
個
單
位
之
苦

。

第
三
、
建
議
由
社
政
機
關
統
籌
協
調
各
單
位
審
查
作
業
，

以
免
各
相
關
審
查
單
位
各
持
本
位
考
量
，
造
成
立
案
之
困
難
。
第
四
、
各
相

關
辦
理
人
員
應
表
現
良
好
的
服
務
態
度
及
效
率
，
減
少
不
必
要
的
刁
難
。

例
經
營
上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也
有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因
為
經
營
上
遭
遇
到
或
預
期
立
案
後
在
經
營
上
會

有
困
難
或
更
加
困
難
，
以
致
未
進
行
辦
理
或
未
完
成
立
案
。
因
為
經
營
上
有

困
難
以
致
未
完
成
立
案
的
樣
本
機
構
共
有
二
十
三
所
，
占
二
十
一
﹒
七
%
。

安
養
機
構
在
經
營
上
遇
有
困
難
的
方
面
，
包
括
前
述
難
以
取
得
適
當
的

土
地
、
建
物
、
工
作
人
員
及
資
金
等
，
這
些
經
營
上
困
難
的
存
在
多
半
也
不

利
於
獲
准
通
過
立
案
，
如
經
營
條
件
不
符
規
定
或
要
求
，
因
此
乃
有
自
知
之

明
而
不
敢
或
不
便
前
往
申
請
。
另
有
者
預
期
於
通
過
立
案
後
，
經
營
上
反
而

會
增
加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乃
不
願
前
往
申
請
立
案
，
以
致
拖
拉
時
日
，
未
完
成

立
案
。
業
主
擔
心
於
立
案
後
經
營
上
將
增
加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主
要
有
二.. 

一

是
擔
心
增
加
經
營
成
本
，
降
低
盈
餘
;
二
是
害
怕
引
來
政
府
更
多
的
監
督
，

也
將
增
多
經
營
上
的
麻
煩
。

川W其
他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，
在
申
請
立
案
過
程
中
，
如
上
舉
七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
題
並
非
福
蓋
其
可
能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的
全
部
。
在
樣
戶
中
認
為
在
申
請

立
案
時
還
可
能
遭
遇
其
他
困
難
與
問
題
者
約
近
半
數
，
共
有
四
十
六
所
，
占

四
十
三
﹒
四
%
。

樣
本
機
構
所
遭
遇
的
其
他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多
半
都
非
其
預
期
者
，
如
有

因
其
所
租
貨
土
地
地
主
突
然
去
世
，
後
代
繳
不
起
遺
產
稅
，
也
影
響
土
地
所

有
權
不
能
合
法
化
，
也
影
響
座
落
於
地
上
的
安
養
機
構
未
能
順
利
取
得
合
法

執
照
。
另
有
因
繳
不
起
保
證
金
，
以
致
不
能
順
利
通
過
立
案
手
續
者
。
不
少

安
養
機
構
的
代
表
人
認
為
還
有
其
他
困
難
與
問
題
者
，
係
包
括
將
罪
過
與
責

任
推
給
承
辦
人
員
過
於
嚴
苛
或
故
意
刁
難
，
以
致
不
敢
核
准
。

總
之
，
其
他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中
有
些
是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業
者
所

不
能
清
楚
說
得
上
來
而
未
交
代
者
，
但
其
感
到
在
濛
濛
之
中
還
有
數
不
盡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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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不
完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。

例
小
結

本
節
針
對
臺
灣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申
請
立
案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分
從
八
方

面
加
以
分
析
，
由
分
析
的
結
果
也
證
實
本
研
究
原
擬
定
的
假
設
之
一
，
亦
即

臺
灣
許
多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要
達
成
政
府
要
求
立
案
的
標
準
有
其
困
難
與
問
題

之
處
。
這
些
困
難
與
問
題
終
會
妨
礙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未
能
順
利
通
過
立
案
，

造
成
今
日
未
通
過
立
案
的
機
構
遠
比
己
通
過
者
為
多
。
綜
合
觀
看
上
述
八
方
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有
的
是
安
養
機
構
方
面
所
造
成
的
，
或
說
其
責
任
存
在

於
安
養
機
構
方
面
的
，
但
也
有
是
政
府
方
面
所
造
成
的
，
或
說
其
責
任
應
由

政
府
方
面
擔
負
的
。
我
們
的
社
會
要
成
為
法
治
的
社
會
，
許
多
民
間
組
織
應

能
合
法
化
。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要
能
合
法
化
，
顯
然
需
要
業
者
及
政
府
雙
方
都

要
負
責
與
努
力
去
克
服
。

一
一
、
不
同
性
質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申
請
立
案
遭
遇
困
難

與
問
題
的
差
異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為
通
過
立
案
除
可
能
遭
受
一
般
性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外
，

也
可
能
會
因
為
機
關
性
質
的
不
同
而
在
遭
遇
困
難
與
問
題
的
性
質
上
也
會
有

差
異
。
本
研
究
也
為
此
種
差
異
立
定
假
設
並
加
求
證
。
所
考
慮
的
機
關
性
質

差
真
，
主
要
有
三
方
面

.. 

付
所
在
地
點
，
叫
規
模
，
們
向
至
研
究
時
是
否
通
過

立
案
。
其
中
有
關
所
在
位
置
分
成
仙
都
市

ω
鄉
鎮
街
及
市
郊
，

ω
鄉
村
。
規

模
則
按
受
安
養
老
人
數
分
成

ω
小
規
模
，
即
人
數
在
六

0
人
以
下
，

ω
中
規

模
，
即
人
數
在
六
O
|
九

0
人
者
及
ω
大
規
模
，
人
數
在
九

0
人
以
上
者
等

三
類
。
立
案
情
況
也
分
成
ω
已
完
成
立
案
，

ω
在
申
請
過
程
中
，
尚
未
完
成

立
案
，
及
ω
從
未
申
請
過
者
等
三
類
。

不
同
類
安
養
機
構
所
遭
遇
困
難
與
問
題
的
差
異
分
析
，
係
以
上
述
三
個

機
構
差
異
類
型
的
變
數
與
安
養
機
構
在
申
請
立
案
過
程
中
所
遭
遇
的
各
種
困

難
與
問
題
的
變
數
做
成
交
叉
表
並
計
算
卡
方
值
，
取
其
中
棄
卻
機
率
值
在

0
.

。
五
以
下
者
，
當
為
有
顯
著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差
異
而
加
以
分
析
與
說

明
。
就
這
些
不
同
類
型
安
養
機
構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有
顯
著
差
別
者
列

表
並
分
析
說
明
如
下
。

付
安
養
機
構
所
在
位
置
不

同
在
通
過
立
案
上
遭
遇
諜
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的
差
異
曲

要
異

L

機
構
所
在
地
點
公
布
都
方
存
有
為
搓

較
高
比
率
樣
本
機
構
表
示
為
懈
點

養
困

家
〈
通
過
立
索
在
經
營
辨
送
上
安
遇

人
遭

遇
有
困
難
老
無

本
有

在
都
市
的
樣
本
機
構
中
為
要
通
樣
止

Z
R
、
Y
H

過
立
案
在
經
營
辦
法
上
遇
有
困
難
者
利
辦

點
營

占
三
十
七
﹒
五
O
%
，
而
在
鄉
鎮
街
也
經

的
在

或
市
郊
及
鄉
村
的
樣
本
機
構
中
遇
有
所

此
種
困
難
者
分
別
僅
佔
十
一
一
﹒
五
O

骯

%
及
十
一.. 

七
六
%
。
就
此
三
類
樣

有 困難 無困難 lEE立A 計
機構位置

數量 % 數量 % 數量 % 
都市 18 37.50 30 62.50 48 100 
鄉鎮街

及市郊
3 12.50 21 87 .50 24 100 

鄉村 2 11.76 15 88.24 17 100 
合計 23 25.84 66 74.16 89 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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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六
。

戶
表
示
為
要
通
過
立
案
在
經
營
辦
法
上
遇
有
困
難
及
未
遇
困
難
之
比
率
列
如

由
表
六
資
料
可
看
出
，
在
都
市
中
的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表
示
為
要
通
過
立

案
在
經
營
方
法
上
遭
遇
有
困
難
者
相
對
較
多
。
在
都
市
中
遭
遇
相
對
較
多
經

營
上
的
困
難
包
括

:
ω
用
地
及
建
物
的
空
間
相
對
較
為
難
求
，
樣
戶
中
認
為

都
市
中
要
求
每
位
老
人
平
均
也
要
有
三
坪
的
建
物
，
這
在
鄉
村
地
區
或
許
不

難
，
但
在
都
市
則
較
難
達
到
標
準
。

ω
在
都
市
中
要
找
工
人
也
較
困
難
，

ω

在
都
市
中
經
營
養
老
機
構
也
較
易

表七不同地區樣本安養機構要通過立案在聘僱工人方面

遭遇困難者所占比例的差異

有 困難 無困難 jEE司A 計
機構位置

數量 % 數量 % 數量 % 
都市 33 58.93 23 41.07 56 100 
鄉鎮街

及市郊
11 39.29 17 60.71 28 100 

鄉村 3 16.67 15 83.33 18 100 
合計 47 46.08 55 53.92 102 100 

遭
受
到
鄰
居
的
反
對
或
不
滿
。
以

上
諸
點
都
顯
示
在
都
市
中
經
營
老

人
安
養
機
構
有
其
較
為
困
難
之

P二0.005 <0.05 

處
。
然
而
這
並
不
表
示
在
鄉
村
地

區
設
立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就
無
特
殊

困
難
之
處
，
在
鄉
村
較
多
用
地
都

X2 =1O.509 ' 

使
用
農
業
用
地
，
也
是
其
不
易
通

過
立
案
的
關
鍵
問
題
所
在
。

之
都
乖
地
區
的
樣
本
安
餐
機
槍

在
聘
僱
工
人
方
面
遇
有
困
難
令
相

對
較
多由

表
七
資
料
顯
示
在
都
市
地

區
的
樣
本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為
通
過

立
案
，
在
聘
僱
工
人
方
面
遇
有
困
難
者
占
五
十
八
﹒
九
三
%
，
而
位
於
鄉
鎮

街
或
市
郊
及
鄉
村
者
有
此
困
難
者
分
別
僅
佔
三
十
九
﹒
二
九
%
及
十
六
﹒
六

七
%
。
此
項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在
都
市
地
區
工
人
來
源
較
為
缺
乏
，
工
資
水
準

也
相
對
較
高
，
這
些
原
因
都
造
成
位
於
都
市
地
區
要
通
過
立
案
在
聘
僱
工
人

方
面
遇
有
困
難
者
所
占
比
例
相
對
較
高
。
位
於
不
同
地
區
的
樣
本
機
構
在
聘

表八不同規模老人安聲機構為通過立案在辦理手續上

有無遭遇困難與問題分配的差異

有困難 無困難 無意見 后E21A 計

小規模 (60人以下) 48 59.26 33 40.74 O O 81 100 

中規模 (60-90人) 3 42.86 4 57.14 O O 7 100 

大規模 (90人以上) 20.00 3 60.00 20.00 5 100 
合計 52 55.91 40 43.01 1.08 93 100 

」一一一 」一」一一

僱
工
人
方
面
遭
遇
困
難
者
所
占
比
例
的
差
異

情
形
如
表
七
所
示
。

問
安
養
機
構
規
模
不
同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
題
的
差
異

, p二0.001 <0.05 

規
模
的
大
小
不
同
在
通
過
立
案
或
經
營

上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的
性
質
及
程
度
上
的
差
異

性
有
一
點
較
為
顯
著
者
，
即
是
規
模
較
小
者

在
辦
理
立
案
手
續
上
有
困
難
者
所
占
比
率
相

對
較
高
。

X2二 19.887

較
小
規
模
的
安
養
機
構
，
本
身
的
條
件

可
能
較
差
，
經
營
者
對
於
經
營
安
養
機
構
的

智
識
也
可
能
較
為
欠
缺
，
因
此
有
較
高
比
率

的
較
小
規
模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表
示
為
通
過
立

案
在
辦
理
手
續
上
遇
有
困
難
與
問
題
。
在
六

。
人
以
下
的
較
小
型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辦
理

手
續
上
遇
有
困
難
者
有
五
十
九
﹒
二
六
%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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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，
在
六
O
|
九

0
人
的
中
型
機
構
及
九

0
人
以
上
的
較
大
型
機
構
有
此
困

難
者
則
分
別
僅
有
四
十
二
﹒
八
六
%
及
二
O
%
。
就
不
同
規
模
老
人
安
養
機

構
為
通
過
立
案
在
辦
理
手
續
上
遇
有
困
難
與
問
題
者
及
無
遭
遇
困
難
與
問
題

者
分
配
情
形
如
表
八
資
料
所
示
。

參
、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經

營
上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本
研
究
參
照
一
般
事
業
單
位
在
經
營
業
務

上
可
能
遭
遇
困
難
的
經
驗
以

及
從
初
訪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業
者
得
來
的
訊
息
，
也
假
設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業

務
經
營
遭
遇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且
其
重
要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約
可
分
成
兩
大
方

面
，
即
共
通
性
的
及
特
殊
性
的
。
前
者
可
再
細
分
兩
小
類
，
即
付
是
其
機
構

內
部
方
面
的
，
叫
是
來
自
外
在
環
境
方
面
的
。
其
機
構
內
部
方
面
的
問
題
不

外
對
資
源
的
取
得
與
利
用
，
共
約
包
含
五
個
細
部
方
面
，
即
山
人
力
的
取
得

與
利
用
方
面
，

ω
土
地
的
取
得
與
利
用
方
面
，

ω
建
物
的
取
得
與
利
用
方

面
，
仙
資
金
的
取
得
與
利
用
方
面
，

ω
經
營
的
理
念
與
技
術
方
面

。

此
外
又

假
設
上
述
的
各
種
困
難
與
問
題
會
因
安
養
機
構
的
特
殊
條
件
而
會
有
不
同
或

差
異
情
形
。
就
對
各
項
假
設
的
求
證
結
果
分
析
說
明
如
下
。

一
、
共
通
性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付
來
自
機
構
內
部
方
面
的
一
般
性
困
難
與
問
題

L

人
力
資
源
的
取
得
與
利
用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經
營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共
約
需
投
入
五
項
不
同
人
力
，
即

ω
經
營
管
理
人

力
，

ω
勞
動
工
人
，

ω
醫
師
，
叫
護
士
，
ω
社
工
人
員
。
其
中
經
營
管
理
人

力
常
由
安
養
機
構
的
所
有
權
人
或
負
責
人
兼
代
，
其
他
人
力
則
由
聘
僱
得

來
。
也
有
由
醫
師
兼
任
所
有
權
人
或
負
責
人
，
而
聘
請
他
人
代
為
經
營
與
管

表九樣本老人安養機構在聘僱四類人力方面的困難與問題情形

聘僱人 醫師 護士 社工人員 工人
力種類 機構數 目 機構數 自 機構數 自 機構數 % 
合計 106 100 106 100 106 100 106 100 

有困難 34 32.1 35 33.0 51 48 .1 47 44.3 

無困難 63 59 .4 65 61.3 44 41.5 55 51.9 

沒意見 9 8.5 6 5.7 11 10.4 4 3.8 

理
者
。大

多
數
的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所
有
權
人
也

兼
為
經
營
管
理
人
員
，
但
卻
需
要
聘
任
專
業
的

醫
師
、
護
士
及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，
也
需
要
僱
用

工
人
，
擔
任
清
潔
或
看
護
工
作
等
。

本
研
究
曾
就
各
樣
本
安
養
機
構
在
聘
僱
此

四
方
面
的
人
員
方
面
有
無
困
難
與
問
題
加
以
訪

間
，
回
答
有
困
難
與
問
題
者
卻
不
乏
其
人
。
可

見
本
研
究
認
為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業
務
經
營
上

會
遭
遇
困
難
與
問
題
的
假
設
獲
得
了
證
實
。
先

將
樣
本
機
構
回
答
在
業
務
經
營
上
有
無
困
難
與

問
題
的
分
配
情
形
列
於
表
九
。

由
表
九
資
料
可
看
出
，
樣
本
機
構
在
聘
請
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及
工
人
有
困
難
者
反
而
相
對
較

多
，
在
聘
請
醫
師
及
護
士
方
面
認
為
有
困
難
者

反
而
相
對
較
少
。
其
道
理
是
合
格
的
社
工
人
員

為
數
甚
少
，
因
為
國
家
很
少
舉
辦
此
類
專
業
人

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268一月六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員
的
資
格
考
試
。
至
於
工
人
短
缺
乃
因
各
界
競
用
勞
工
激
烈
，
僱
用
工
人
看

護
老
人
的
工
作
相
當
辛
苦
，
僱
用
乃
不
容
易
。

一
般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不
易
聘
得
起
醫
師
，
因
為
費
用
昂
貴
。
通
常
較
大

型
及
較
高
價
位
的
安
養
機
構
才
聘
有
較
固
定
的
專
用
醫
師
，
小
型
的
安
養
機

構
大
致
都
無
提
供
醫
師
的
服
務
。
有
者
僅
與
較
鄰
近
醫
院
的
醫
師
訂
立
契
約

或
非
正
式
的
約
定
，
於
托
養
老
人
疾
病
時
送
往
約
定
醫
院
就
診
。
曾
有
安
養

機
構
的
負
責
人
表
示
本
身
即
為
醫
師
，
卻
被
政
府
指
為
不
能
兼
當
負
責
人
或

兼
當
護
理
工
作
，
認
為
是
不
合
理
的
錯
誤
。
有
些
安
養
機
構
不
易
請
到
有
正

規
訓
練
的
護
理
人
員
，
乃
因
有
些
安
養
機
構
要
求
護
理
人
員
兼
當
工
人
，
以

節
省
開
支
，
以
致
有
護
士
資
格
者
不
願
前
往
，
此
也
增
加
安
養
機
構
在
聘
請

護
理
人
員
上
的
困
難
。
此
外
也
有
安
養
機
構
的
負
責
人
認
為
只
要
有
看
護
人

員
，
並
不
需
要
有
護
士
，
因
為
當
老
人
有
病
時
就
直
接
送
往
醫
院
。
聘
請
護

士
少
有
用
武
之
地
。
曾
被
請
在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護
士
也
常
因
工
作
量
不
足

而
易
流
動
。
從
負
責
人
方
面
看
，
要
聘
用
護
士
也
不
容
易
。

2
.
土
地
資
源
的
取
海
與
利
用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經
營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必
須
取
得
與
使
用
土
地
以
建
設
房
舍
，
或
向
他
人

租
貨
已
建
好
的
公
寓
或
其
他
型
式
的
住
屋
。
不
論
用
何
方
式
取
得
及
利
用
基

地
，
都
會
遭
遇
三
項
普
遍
存
在
的
問
題
，
即

ω
用
地
不
足
或
偏
少
，

ω
用
地

不
能
或
不
易
合
法
化
，

ω
購
買
土
地
或
租
地
費
用
昂
貴
。
在
本
研
究
的
樣
本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中
，
感
到
在
取
得
與
利
用
土
地
資
源
上
有
困
難
者
約
有
四

成
，
亦
即
有
四
十
二
戶
(
三
十
九
﹒
六
%
)
之
多
。
就
各
安
養
機
構
在
取
得
與
利 用

土
地
資
源
方
面
所
遭
遇
的
三
項
重
要
困
難
再
細
加
說
明
如
下
。

ω
用
地
不
足
或
偏
少
的
問
題

臺
灣
全
島
地
少
人
多
，
各
種
用
地
取
得
不
易
，
故
各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
用
地
普
遍
都
不
足
或
偏
少
。
按
政
府
規
定
，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中
每
位
老
人
要

有
三
坪
樓
地
板
，
不
少
在
人
口
密
集
的
都
市
中
租
用
公
寓
充
當
老
人
安
養
機

構
者
，
普
遍
空
間
都
不
足
或
偏
少
。
業
主
或
經
營
者
所
以
會
超
限
利
用
土
地

及
空
間
，
致
使
在
一
定
土
地
或
樓
地
板
上
承
載
的
老
人
數
目
偏
多
，
主
要
是

為
節
省
成
本
。

用
地
或
空
間
不
足
或
偏
少
的
結
果
，
必
然
會
降
低
老
人
居
住
的
環
境
及

接
受
服
務
的
品
質
不
良
，
也
可
能
增
加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危
險
性
。

ω
用
地
不
能
或
不
易
合
法
化
的
問
題

在
農
業
區
及
保
護
區
設
立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者
，
頗
多
未
能
通
過
立
案
，

造
成
其
經
營
上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重
要
者
包
括
未
能
獲
得
政
府
的
補
助
或
獎

勵
，
也
未
能
取
得
貸
款
。
在
獲
取
老
人
前
來
托
養
上
也
較
易
遭
受
拒
絕
或
排

斥
。
其
中
部
分
用
地
雖
經
政
府
重
新
放
寬
標
準
而
可
以
就
地
合
法
，
卻
需
先

拆
除
原
有
違
法
的
建
物
，
致
使
安
養
機
構
深
感
困
擾
。
對
於
此
種
困
難
，
業

主
都
希
望
，
政
府
能
放
寬
限
制
使
其
能
完
全
就
地
合
法
。
惟
政
府
管
理
機
構

也
有
難
處
，
若
放
寬
太
多
，
等
於
沒
有
管
理
的
法
律
與
限
制
，
也
等
於
鼓
勵

人
民
違
法
，
對
於
守
法
者
也
不
公
平
。
如
何
合
理
解
決
問
題
，

一
來
要
考
驗

政
府
的
智
慧
，
二
來
也
要
考
驗
民
眾
的
能
耐
。

ω
購
買
土
地
或
租
地
費
用
昂
貴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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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乏
土
地
的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經
營
者
，
勢
必
需
要
經
由
購
地
或
租
地
來
建

立
機
構
，
但
買
地
及
租
地
費
用
都
很
昂
貴
，
缺
乏
資
金
的
經
營
者
要
達
成
都

有
困
難
。

1

述
如
資
源
取
海
與
利
用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經
營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必
須
要
有
建
物
以
供
老
人
安
住
之
用
。
通
常
不
能

取
得
合
法
的
土
地
就
無
法
在
地
上
造
好
建
物
，
即
使
能
合
法
取
得
土
地
也
不

一
定
能
取
得
合
法
或
合
適
的
建
物
。
建
物
的
設
計
與
建
造
必
須
能
符
合
規

定
，
才
能
通
過
立
案
並
合
適
使
用
。

至
令
未
能
通
過
立
案
的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不
少
是
因
建
物
不
合
標
準
'
有

的
因
座
落
於
不
合
法
的
土
地
上
，
有
的
因
失
之
簡
陋
或
危
險
，
以
致
不
能
順

利
通
過
立
案
。
也
有
些
即
使
己
通
過
立
案
的
建
物
，
使
用
起
來
也
有
不
方
便

之
處
，
譬
如
通
風
照
明
不
佳
，
或
空
間
太
小
，
樓
層
太
高
等
。
其
中
有
的
固

可
經
由
投
入
經
費
而
改
善
，
但
有
的
卻
也
很
難
加
以
改
善
。

4
h資
金
取
海
與
利
用
的
困
難
與
周
題

經
營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固
然
可
能
獲
得
利
潤
，
但
必
須
先
要
花
錢
投
資
，

要
花
的
錢
除
用
在
購
地
建
屋
或
租
地
租
屋
外
，
還
需
用
於
增
添
必
要
的
設
施

及
供
為
人
事
費
用
。
通
常
經
營
規
模
越
大
者
，
所
需
資
金
與
經
費
也
越
多
。

不
少
小
本
經
營
者
或
其
經
營
規
模
偏
大
者
，
在
資
金
的
取
得
與
連
用
上
常
會

遭
遇
問
題
，
乃
甚
寄
望
政
府
給
予
經
費
補
助
或
融
資
貸
款
。
但
政
府
提
供
補

助
或
貸
款
都
有
其
一
定
的
規
則
或
根
據
，
需
要
補
助
與
貸
款
者
若
不
能
合
乎

規
定
，
便
得
不
到
補
助
或
貸
款
，
以
致
會
有
資
金
短
缺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。

本
研
究
的

-
O
六
個
樣
本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中
，
表
示
在
資
金
或
經
費
的

取
得
方
面
有
困
難
者
共
有
五
十
七
個
，
占
五
十
三
﹒
八
%
之
多
，
為
數
及
所

占
比
率
不
低
。
這
些
在
資
金
籌
措
上
有
困
難
與
問
題
的
機
構
都
甚
冀
望
能
從

政
府
獲
得
補
助
及
較
低
利
貸
款
，
以
籽
解
經
營
上
的
壓
力
。

1

經
營
建
造
輿
扶
斯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在
樣
本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中
表
示
在
經
營
理
念
與
技
術
方
面
有
困
難
與
問

題
者
為
數
相
對
較
少
，
僅
有
十
八
個
，
古
十
七
﹒
O
%
。
在
這
方
面
表
示
有

困
難
與
問
題
者
雖
然
確
有
其
困
難
與
問
題
之
處
，
未
表
示
有
困
難
與
問
題
者

也
並
非
事
事
都
能
順
利
。
仔
細
探
究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經
營
理
念
與
技
術
上

可
能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的
重
要
原
因
有
來
自
此
種
特
殊
行
業
所
存
有
的
特

殊
性
質
者
，
如
安
養
機
構
所
面
對
的
服
務
對
象
或
客
戶
是
一
種
特
殊
的
人
口

群
，
亦
即
年
老
人
口
，
其
中
不
少
是
行
動
不
便
者
，
要
以
特
殊
方
法
給
予
照

料
，
形
成
頗
為
特
殊
的
困
難
。
也
有
因
為
經
營
者
是
欠
缺
經
營
經
驗
的
新

手
，
在
經
營
理
念
與
技
術
上
都
較
生
疏
，
需
經
摸
索
與
學
習
的
過
程
學
得
經

驗
，
對
新
行
業
難
免
會
遭
遇
較
多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。
至
於
被
業
者
所
提
及
有

關
經
營
理
念
與
技
術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則
還
包
括
與
同
行
競
爭
激
烈
，
故

在
爭
取
客
戶
的
技
術
上
有
待
改
進
。
也
有
人
提
及
與
政
府
之
間
在
稅
率
方
面

的
理
念
有
出
入
，
不
易
達
成
共
識
。
此
外
更
有
人
對
耍
賴
或
貧
困
客
戶
收
費

的
技
術
欠
缺
，
也
常
是
一
大
難
題
。
也
有
機
構
表
示
所
聘
僱
的
工
作
人
員
缺

乏
足
夠
良
好
的
經
營
理
念
及
技
術
。
故
也
建
議
政
府
能
辦
理
講
習
訓
練
，
幫

其
改
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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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來
自
外
在
環
境
方
面
的
一
般
性
困
難
與
問
題

臺
灣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經
營
上
可
能
遭
過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除
可
分
成
上

述
五
種
較
屬
於
機
構
內
部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外
，
也
包
含
來
自
外
在
環
境
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。
此
類
困
難
與
問
題
還
可
再
細
分
成
來
自

L

客
戶
方
面
，
之

鄰
居
方
面
，
1

政
府
方
面
。
就
其
可
能
遭
遇
到
來
自
這
四
方
面
的
外
在
困
難

與
問
題
分
析
說
明
如
下
。

L

來
自
客
戶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客
戶
是
托
養
的
老
人
及
其
家
屬
。
這
些
老
人
及
家
屬

與
安
養
機
構
之
間
能
融
洽
相
處
且
愉
快
互
動
者
大
有
人
在
，
但
也
有
其
間
相

處
或
互
動
不
甚
愉
快
的
情
形
。
這
些
相
處
閏
的
不
愉
快
乃
成
為
安
養
機
構
在

經
營
上
的
一
種
困
境
與
問
題
。
本
研
究
的
樣
本
機
構
中
表
示
會
受
到
客
戶
家

屬
批
評
者
有
十
二
戶
，
古
十
一
﹒
三
%
。
就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叮
能
由
老
人
及

其
家
屬
而
產
生
或
存
在
經
營
上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列
舉
說
明
如
下
。

ω
安
養
老
人
不
易
相
處
的
問
題

有
些
老
人
性
情
較
為
古
怪
、
挑
剔
，
嫌
東
嫌
西
，
給
經
營
者
增
添
不
少

困
難
與
問
題
。
此
種
托
養
老
人
必
會
使
安
養
機
構
的
負
責
人
及
工
作
人
員
心

中

產

少 (2) 生
數老挫
托人折
善家感

老屬。

人莘
8'0目E

舊車
間'/\\

:青契

看約
不到

按捏
韌;疋

氣盟

員畫
畫室
晨起
職

音青

情

形

或

未
能
履
行
其
他
職
責
與
義
務
，
造
成
安
養
機
構
的
困
擾
與
不
便
。
托
養
時
間

較
久
老
人
的
家
屬
，
可
能
疏
於
探
望
，
造
成
老
人
心
情
不
佳
，
增
加
看
護
上

的
困
難
。

Z

來
自
鄰
居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本
研
究
樣
本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中
有
二
十
所
(
十
八
﹒
九
%
)
表
示
會
受

到
鄰
居
的
不
滿
與
批
評
，
而
感
受
到
困
難
與
壓
力
。
鄰
居
對
於
老
人
安
養
機

構
的
重
要
不
滿
來
自
下
列
三
方
面

.. 

ω
擔
心
老
人
帶
來
傳
染
病

此
種
鄰
居
多
半
認
為
住
在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老
人
都
是
有
病
之
人
，
且

易
患
傳
染
病
，
以
致
容
易
將
傳
染
病
傳
播
到
四
周
的
鄰
人
，
其
中
必
有
誤
解

與
偏
見
者
。

ω
擔
心
附
近
房
價
下
跌

此
種
鄰
居
多
半
認
為
安
養
院
中
的
老
人
都
不
是
健
康
之
人
，
安
置
老
人

的
安
養
機
構
也
不
甚
健
康
，
房
子
與
之
為
鄰
會
給
人
不
健
康
之
印
象
，
出
售

時
不
能
賣
好
價
格
，
乃
產
生
拒
絕
。

ω
不
耐
探
訪
老
人
的
家
屬
太
多
，
停
車
不
便
及
救
護
車
的
騷
擾

在
都
市
中
的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確
實
會
因
探
訪
家
屬
而
擾
亂
鄰
居
，
尤
其

是
訪
客
不
當
的
停
車
更
使
鄰
居
感
到
不
便
，
致
使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受
到
鄰
居

的
指
責
與
批
評
。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也
常
以
救
護
車
接
送
老
人
，
有
時
會
發
出

救
護
車
聲
，
騷
擾
到
鄰
居
，
引
起
鄰
居
不
滿
。

1

來
自
政
府
方
宙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政
府
與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關
係
是
管
理
與
輔
導
關
係
。
就
管
理
角
色
與

功
能
言
，
必
然
會
對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經
營
工
作
有
所
要
求
與
限
制
。
就
輔

導
角
色
言
，
對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則
必
須
有
幫
助
與
服
務
。
當
政
府
對
安
養
機

構
的
管
理
與
限
制
過
度
嚴
格
或
有
任
何
不
合
理
舉
措
時
，
乃
為
讓
安
養
機
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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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
到
不
便
與
困
擾
。
又
當
其
應
給
的
補
助
與
服
務
未
給
時
，
也
會
讓
安
養
機

構
感
到
不
滿
。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經
營
過
程
中
受
到
政
府
扶
持
與
輔
導
而
表
示
感
激
者

有
之
，
但
對
政
府
感
到
不
滿
者
也
有
之
。
安
養
機
構
對
政
府
方
面
感
到
困
擾

與
不
滿
之
處
除
在
申
請
立
案
過
程
中
可
能
遭
遇
到
種
種
不
便
或
困
擾
外
，
還

常
抱
怨
政
府
課
稅
太
高
，
收
繳
的
保
證
金
也
太
高
，
補
助
金
的
取
得
太
難
或

數
額
太
少
。
此
外
還
有
頗
多
業
者
不
滿
地
方
政
府
機
構
的
工
作
人
員
不
悉
相

關
法
令
，
不
能
順
利
辦
理
相
關
事
務
。

二
、
不
同
性
質
安
養
機
構
在
經
營
上
遭
遇
困
難
與
問
題

之
差
異

前
面
述
及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來
自
內
部
及
外
界
的
一
般
性
困
難
與
問
題
。

本
研
究
還
進
一
步
假
設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會
因
其
付
所
在
地
點
，
口
立
案
情
況

及
同
經
營
規
模
不
同
，
在
經
營
上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性
質
也
會
有
所
不

同
。
其
中
有
關
機
構
的
位
置
也
分
成
L

都
市
、
Z

鄉
鎮
街
或
市
郊
、
1

鄉
村
等

三
類
。
機
構
規
模
也
分
為
L

小
規
模
者
，
即
有
安
養
老
人
數
在
六

0
人
以
下

者
，
立
中
型
者
，
即
共
有
老
人
數
目
在
六

O
|
九
0
人
者
，
1

大
型
者
，
即
共

有
老
人
數
目
在
九

0
人
以
上
者
等
三
類
。
立
案
情
形
也
分
成

L

已
完
成
立
案

者
，
立
在
申
請
過
程
中
但
尚
未
成
立
者
，
1

從
未
申
請
過
者
等
三
類
。

付
所
在
地
點
不
同
在
經
營
上
所
遭
遇
困
難
與
問
題
的
差
異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所
在
地
為
都
市
或
鄉
村
的
不
同
情
況
，
不
僅
表
示
其
客

觀
環
境
有
別
，
主
觀
條
件
也
可
能
有
所
差
異
，
乃
會
影
響
到
其
在
經
營
上
可

能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會
有
不
同
。
據
本
研
究
訪
問
的
結
果
，
臺
灣
老
人
安

養
機
構
所
在
的
城
鄉
差
異
，
其
在
聘
僱
工
人
方
面
的
困
難
情
形
顯
然
有
差

別
，
差
別
的
情
形
是
位
於
都
市
者
有
困
難
者
所
古
比
率
相
對
較
多
。
就
位
於

三
類
不
同
地
點
的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聘
用
工
人
方
面
有
困
難
與
問
題
及
無
此

困
難
與
問
題
者
分
配
的
差
異
情
形
如
表
十
。

ω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規
模
不
同
在
經
營
上
所
遭
遇
困
難
與
問
題
的
差
異

表十樣本老人安養機構所在地點不同在經營上

聘僱工人的困難與問題的差真

有 困難 無困難 AEE1 A 計
機構位置

數量 % 數量 % 數量 % 
都市 38 58.93 23 41.07 56 100 

鄉鎮街

及市郊
11 39.29 17 60.71 28 100 

鄉村 3 16.67 15 83.33 18 100 
合計 47 46.08 55 53.92 102 100 

一一一一-一

的
相
關
或
差
異
是

.. 

本
研
究
也
假
設
老
人
安
養
機

構
的
經
營
規
模
是
一
項
影
響
其
在

經
營
上
遭
遇
困
難
與
問
題
之
因

x2 =10.509 ' P =0.005 <0.05 

素
，
乃
將
此
項
變
數
與
樣
本
機
構

對
各
項
經
營
事
項
有
無
關
連
做
交

叉
表
，
並
計
算
卡
方
值
以
辨
別
兩

變
數
之
間
是
否
有
顯
著
關
聯
性
，

若
有
則
表
示
因
樣
本
機
構
不
同
，

其
在
經
營
上
有
無
困
難
與
問
題
是

有
明
顯
差
異
。

本
研
究
將
機
構
的
規
模
與
樣

本
機
構
對
各
種
開
放
性
的
經
營
困

難
與
問
題
有
無
表
示
意
見
者
做
成

交
叉
表
分
析
，
則
得
出
兩
項
明
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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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規
揍
公
布
中
甘-
7存
在
經
管
理
走
上
表
示
有
困
難
寄
一
所
佔
比
率
相
對
較
多

此
種
差
異
情
形
顯
示
規
模
較
小
及
較
大
者
在
經
營
理
念
上
卻
都
較
有
定

見
，
因
此
表
示
有
困
難
者
反
而
相
對
較
少
。
反
之
規
模
較
中
等
者
對
經
營
理

念
較
無
定
見
，
因
此
表
示
有
困
難
者
相
對
較
多
。
就
不
同
規
模
機
構
對
經
營

表+一樣本老人安養機構規模不同對經營理念方面

有無表示困難者分配的差異

有表示困難者 無表示困難者 JEE立A 計
項目

數量 目 數量 自 數量 % 
規模較小者 8 10.53 68 89.47 76 100 
規模中等者 3 42.86 4 57.14 7 100 

規模較大者 33.33 2 66.67 3 100 
合計 12 13.95 74 86.05 86 100 

理
念
有
無
表
示
困
難
與
問
題
的
差
異
列

如
表
十
一
所
示
。

之
會
申
請
過
立
繁
但
未
通
過
的
機
擠
在

, P =0.038 <0.05 

經
營
上
為
取
海
及
利
用
土
地
上
遭
遇

困
難
各
相
對
較
多

本
研
究
將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是
否
立

案
分
成
三
類
，
即

ω
已
完
成
立
案
者
，

ω
申
請
過
但
未
成
立
者
，

ω
從
未
申
請

X 2=5.178 

過
者
。
原
先
假
設
安
養
機
構
因
是
否
立

案
在
經
營
上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會

有
差
別
。
為
驗
證
此
一
假
設
乃
將
自
變

數
，
亦
即
立
案
與
否
情
況
與
七
項
經
營

變
數
逐
一
做
成
交
叉
表
，
並
計
算
卡
方

數
與
經
營
上
為
取
得
及
利
用
土
地
的
困
難
一
項
應
變
數
之
間
有
顯
著
相
關
，

值
及
不
可
信
機
率
。
結
果
只
得
出
自
變

或
說
安
養
機
構
在
取
得
及
利
用
土
地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上
因
立
案
情
況
的
不
同

而
顯
出
顯
著
的
差
異
，
其
差
異
的
情
形
是
曾
申
請
立
案
但
未
通
過
者
有
相
對

較
多
的
樣
本
機
構
表
示
在
取
得
及
利
用
土
地
上
曾
有
遭
遇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有

遭
遇
困
難
與
問
題
者
占
該
類
樣
本
機
構
的
五
+
﹒
七
O
%

，
而
已
申
請
通
過

者
遇
有
困
難
與
問
題
者
，
僅
佔
同
類
樣
本
機
構
的
二
十
四
﹒O
O
%

。
未
申

請
過
立
案
的
樣
本
機
構
者
在
取
得
及
利
用
土
地
上
遇
有
困
難
者
為0
。
就
上

述
的
相
關
或
差
異
情
形
列
如
表
十
二
。

表十二立案情形不同的老人安養機構在經營過程中

取得及利用土地的困難與問題的分配情形

有困難或問題 無困難或問題 i口k 計
項目

數量 % 數量 % 數量 自

已完成立案 6 24.00 19 26.00 25 100 
申請過但未成立 36 50.70 35 49.30 71 100 
從未申請過 O 0.00 3 100.00 3 100 
合計 42 42.42 57 57.58 99 100 

肆
、
結
論

本
研
究
的
主
旨
在
指
出
當
前
臺
灣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經
營
上
的
困
境
與
輔

導
需
求
，
最
後
的
應
用
目
的
在
能
依
據

X2 =7.678 ' P=0.022<0.05 

所
發
現
的
經
營
困
難
與
輔
導
需
求
而
向

政
府
提
出
適
當
的
建
議
。
使
老
人
安
養

機
構
能
改
善
經
營
成
效
，
促
進
社
會
健

全
發
展
並
增
進
人
民
的
幸
福
。
為
達
成

此
研
究
主
旨
或
目
標
，
在
研
究
之
前
曾

研
擬
了
研
究
的
理
念
與
假
設
，
作
為
引

導
研
究
的
依
據
。

由
本
研
究
的
結
果
確
實
發
現
了
不

少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經
營
上
有
困
難
，

包
括
要
通
過
立
案
過
程
的
困
難
及
立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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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或
在
未
立
案
情
況
下
的
經
營
困
難
，
可
說
研
究
的
結
果
與
研
究
假
設
相
當

吻
A 

就
研

有究
關昀

暴量
的諸
因譎
難要
與如
問下
題
的
研
卅n

.71J 

發
現

有
關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要
通
過
立
案
所
可
能
連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可
分
為

八
大
方
面
，
包
括
:
付
土
地
方
面
，
口
建
物
方
面
，
同
人
員
方
面
，
個
資
金

方
面
，
因
交
通
方
面
，
例
申
請
手
續
方
面
，
制
經
營
理
念
與
技
術
方
面
，
川
W

其
他
。
各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上
列
八
大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有
共
通
的
地

方
，
也
有
因
為
各
機
構
特
殊
性
質
而
顯
示
出
有
差
異
的
地
方
。
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在
申
請
立
案
過
程
中
顯
出
的
重
要
共
通
性
困
難
與
問
題

如
下
列
所
示

.. 

付
在
土
地
取
得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重
要
者
有
四
點

L

在
鄉
村
地
區
要
變
更
農
業
用
地
的
使
用
不
容
易
。

之
違
規
使
用
土
地
以
致
申
請
時
不
易
通
過
。

1

在
都
市
地
區
業
主
不
易
取
得
足
夠
寬
大
的
基
地
。

A
h地
價
昂
貴
，
業
者
使
用
土
地
因
陋
就
簡
而
不
易
獲
准
立
案
。

制
建
物
規
格
與
品
質
不
能
符
合
規
定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比
方
面

的
重
要
問
題
有
兩
點

•• 

1

建
物
面
積
不
足
，

之
建
物
的
安
全
衛
生
條
件
不
符
。

叫
阿
管
理
及
服
務
人
員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此
方
面
也
含
有
三

個
細
項

L

數
量
方
面
不
符
規
定
，

之
資
格
不
符
，

1

素
質
欠
佳
。

剛
資
金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:
約
有
四
成
多
的
機
構
表
示
要
能
通

過
立
案
在
資
金
方
面
有
問
題
，
主
要
問
題
是
不
足
或
短
缺
。

同
交
通
方
面
的
問
題
:
有
此
困
難
的
樣
戶
較
少
，
主
要
的
交
通
問
題

是
缺
乏
安
全
的
通
外
道
路
或
巷
道
太
狹
窄
。

的
辦
理
手
續
上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:
主
要
的
問
題
在
手
續
太
過
麻

煩
，
或
本
身
不
熟
悉
規
定
，
尤
其
是
對
相
關
法
令
的
瞭
解
不
足
。

ω圳
經
營
上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:
包
括
種
種
經
營
條
件
不
符
規
定
與
要

求
，
以
致
不
能
通
過
立
案
。

川
川
其
他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:

在
上
列
各
大
小
項
困
難
與
問
題
當
中
，
以
違
規
使
用
土
地
一
項
是
造
成

未
能
通
過
立
案
的
最
重
要
且
最
普
遍
的
原
因
。

安
養
機
構
因
性
質
不
同
，
在
通
過
立
案
上
所
遭
過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有
差

異
，
重
要
者
有
如
下
數
點

.. 

付
機
構
所
在
地
為
都
市
者
有
較
高
比
率
機
構
表

示
要
通
過
立
案
在
經
營
辦
法
上
遇
有
困
難
。
叫
都
市
地
區
機
構
在
聘
僱
工
人

方
面
遇
有
困
難
者
相
對
較
多
。
門
開
較
小
規
模
機
構
在
辦
理
立
案
手
續
上
有
困

難
者
所
佔
比
例
相
對
較
高
。

二
、
有
關
業
務
經
營
上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的
研
究
發
現

此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可
再
分
成
三
點
說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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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機
構
內
部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。

叫
來
自
外
在
環
境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。

尚
不
同
性
質
機
構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的
差
異
性
。

付
機
構
內
部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此
方
面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包
括
五
個
細
項

L

人
力
的
取
得
與
利
用
方
面
。

Z

土
地
的
取
得
與
利
用
方
面
。

1

建
物
的
取
得
與
利
用
方
面
。

4

資
金
的
取
得
與
利
用
方
面
。

1

經
營
的
理
念
與
技
術
方
面
。

在
這
五
方
面
的
重
要
困
難
與
問
題
內
涵
是

:
L

在
人
力
的
取
得
與
利
用

方
面
，
要
聘
用
專
業
醫
師
、
護
士
與
社
工
人
員
頗
不
容
易
，
立
在
土
地
資
源

的
取
得
與
利
用
方
面
，
主
要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是
用
地
不
足
或
偏
少
，
用
地
無

法
或
不
易
合
法
化
，
及
購
買
土
地
或
租
地
費
用
昂
貴
。
1

在
建
物
資
源
的
取

得
與
困
難
方
面
，
主
要
是
座
落
在
不
合
法
的
土
地
上
以
及
失
之
簡
陋
或
危

險
。
4
.
在
資
金
的
取
得
與
利
用
方
面
，
主
要
有
數
量
不
足
及
貸
款
不
易
等
。

旦
在
經
營
理
念
與
技
術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方
面
，
主
要
是
安
養
服
務
工
作
為
新

的
行
業
，
經
營
理
念
與
技
術
較
為
生
疏
，
管
理
者
及
勞
務
工
作
者
都
較
不
熟

練

叫
來
自
外
在
環
境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
至
於
來
自
外
在
環
境
方
面
的
一
般
性
困
難
與
問
題
，
則
可
分
為
來
自
客

戶
方
面
、
來
自
鄰
居
方
面
、
來
自
社
會
人
士
方
面
及
來
自
政
府
方
面
等
。
其

中
第
一
項
包
括
托
養
老
人
不
易
相
處
，
老
人
家
屬
未
能
遵
照
契
約
或
規
則
繳

費
，
或
履
行
其
他
義
務
，
及
家
屬
不
滿
安
養
機
構
的
照
護
。
第
二
項
則
包
括

鄰
居
擔
心
老
人
會
帶
來
傳
染
病
，
擔
心
安
養
機
構
會
使
附
近
房
價
下
跌
，
不

耐
探
訪
老
人
家
屬
及
車
輛
太
多
的
騷
擾
，
以
及
也
有
人
擔
心
身
心
上
會
受
老

弱
或
殘
障
老
人
之
不
良
感
染
或
影
響
等
。
於
第
三
方
面
則
有
遭
受
密
告
違
規

或
遭
同
業
攻
擊
者
。
第
四
項
則
包
括
政
府
課
稅
太
高
，
收
繳
的
保
證
金
也
太

高
等
。尚

不
同
性
質
機
構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的
差
異
性

至
於
不
同
性
質
安
養
機
構
在
經
營
上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的
差
異
重
要

者
有
如
下
諸
點

.. 

L

位
在
都
市
者
在
聘
僱
工
人
方
面
有
困
難
者
相
對
較
多
。

之
規
模
中
等
者
在
經
營
理
念
上
有
困
難
者
所
佔
比
率
相
對
較
多
。

1

曾
申
請
過
立
案
但
未
通
過
者
在
經
營
上
為
取
得
與
利
用
土
地
資
源
所

遭
遇
的
困
難
也
相
對
較
多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臺
灣
大
學
農
業
推
廣
學
系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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